	課程名稱：
	授課教師：

	原訂上課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（週   ） 第     節

	校外教學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（週   ）    時 至   時止

	地點：
	人數：

	前往目的地之方式（交通工具）：

	實施計畫：






負責人簽名：            緊急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
任課教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承辦人
	系所、中心、學位學程主管
	院長

	
	
	

	學務處
（生活輔導組校安中心）
雲起樓117室
	教務處承辦人

雲起樓304-2室
	註課組組長
	教務長

	


需繳附『保險證明文件影本』
	
	
	


     佛光大學  校外教學申請表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(1)請於活動實施二週前提出申請，並檢附教學計畫表、活動時程表、調課申請單。
(2)務必檢附『保險證明文件影本』，並於活動實施一週前送至學務處。
(3)校外教學期間請確定未與修課學生之其他課程衝堂。
(4)未成年學生請檢附家長同意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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